


相关请求及主张。

异议事项的有效依据、线索及相关证明材料。

(2)异议授权函

法人及被授权人的有效身份信息、联系电话。

法人及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3)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异议真实性承诺函。
3. 下列异议不予接收

(1)在成交结果公示后提出的。

(2)异议人不能证明是所异议招标投标活动的供应商和直接参与并且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

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3)异议事项为异议人主观猜测且未提供有效线索及相关证明文件的。

(4)对异议事项已经答复，且异议人在异议期内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4. 异议人不得以异议为名排挤竟争对手进行虚假、恶意异议，阻碍招投标活动的正常进

行。

5. 对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或以匿名信件、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提

出无证据或不真实异议、投诉，扰乱公司工作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对采购人或其他供应商进行

诚毁或恶意异议、 投诉的，取消其投（中）标资格2年。

采购人：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超高

联系人：王工
、 4

异议受理电话，： 047l-6L278?9 

异议受理邮箱：ehvzbb1i)vip. 163_. �o们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金判开发区汇金递

采购代理机构：北京典访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经济开发区如意和大街雅世大厦

联系人：史磊、张维源

电话：17647420679

邮箱：dfzbt11i)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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